
红塔区环境保护局拟对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公示
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的有关规定，经红塔区环保局局务会议研究决定，拟对红塔区好声音娱乐中心好声音量贩KTV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作出审批意见。为保证审批意见的严肃性和公正性，现将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基本情况予以公示。公示期为2016年3月17日-2016年3月26日。
	项目名称
	好声音量贩KTV
	建设单位
	红塔区好声音娱乐中心

	建设地点
	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李棋街道康井社区居民委员会四组

（康玉路中段盛世尚居对面）
	联系人
	陈永能
	联系电话
	13577765809

	建设项目

概况
	项目租用现成楼房从事KTV包房经营活动，总建筑面积4276m2。一层小堂口建筑面积为205m2，主要设置接待大厅；三层楼房建筑面积为4071m2，主要设置包房68间及超市、工作站、办公室、配电间、卫生间、保洁间、垃圾房、杂物间等辅助用房。同时，本项目依托世源综合用房的停车位、化粪池等。项目员工人数为45人，采取全年工作制，KTV运业时间为每天19:00——凌晨2:00。煤炭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承担该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，编制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。

	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
	施工期
本项目的施工期已经结束，根据环评在施工完毕后的走访调查发现，在项目施工完成期间并未未发现污染事故产生的污染纠纷，未对外环境造成不利影响。
运营期

废水：项目运营期废水主要为生活污水及地面、果盘、酒杯等清洁废水，进入项目租赁建筑配套的化粪池预处理后，达到《污水综合排放标准》（GB8978-1996）表4三级标准和《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》（CJ343-2010）表1 B等级标准相关水质要求后排入老康井路市政污水管网，最终排入玉溪市污水处理厂处理，不会对周边水环境造成大的影响。

噪声：运营期噪声主要为KTV噪声与消费活动产生噪声以及其他噪声，其噪声值约为80～95dB(A)；其他噪声约 80 dB(A)。采取有效降噪、减振措施后，项目噪声、振动不会对周围环境关心点造成大影响。
固废：运营期固体废弃物主要为生活垃圾及化粪池产生的少量污泥。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后暂存于垃圾房，可回收利用的外售废品收购站，不可回收利用的委托环卫部门及时清运、处置；化粪池产生的污泥委托市政环卫部门清掏、清运、无害化处置，清掏频率为半年一次。在采取以上措施后，项目运营期产生的固体废弃物均能得到清洁处理和处置，运营期产生的固废对项目周围环境无明显影响。
对区域交通的影响：项目周边道路宽阔，且可使用停车位约250个，一般情况下，不会对区域交通造成大的影响，且停车位可满足顾客停车需求。在采取一定措施后，能够将项目对区域交通的影响降到最低。

	环保部门
分管领导
	王光晶
	联系电话
	6986368

	业务联系人
	朱文增
	联系电话
	6986376


